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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与墨西哥某外贸公司签订了一项关于

运动衫的货物买卖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中国某服装

进出口公司作为卖方向墨西哥某外贸公司出售一批运动衫，

数量50000件，合同采用的贸易术语为FOB上海。双方还约定

这批货物应当在当年的3月15日前交付给墨西哥某外贸公司指

定的承运人以便运输。 2004年3月9日，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

司将生产好的50000件运动衫分别装在1000个纸箱中，交付墨

西哥某外贸公司指定的承运人香港某远洋运输公司的“惠兴

”轮进行运输。“惠兴”轮的船长在对这批货物进行了初步

的检查以后，向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签发了清洁提单，也

就是说承运人并没有对这批货物从表面上看是否异常进行批

注。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收到清洁提单后到银行议付了货

款。 但是当这批运动衫运抵墨西哥后，墨西哥某外贸公司立

即对这批货物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这批货物并没有达到合

同约定的数量 50000件。在这1000个纸箱中有大约100余个纸

箱出现了运动衫数量短少的情况，短少的数量从几件到几十

件不等。墨西哥某外贸公司随后又立即请一家商品检验机构

对这批货物进行了检验。这家商品检验机构也随即出具了有

关这批货物数量短少的证明。 鉴于此时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

司已经从银行议付了货款，墨西哥某外贸公司根据双方在买

卖合同中签订的仲裁条款，向中国某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机构

提交了仲裁申请。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在收到仲裁通知以



后，立即进行了答辩。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认为：首先，

这批货物的承运人向该公司签发了清洁提单，说明这批货物

在交付承运人的时候是完好的，不存在破损或数量短少的情

况，因此不能证明这批运动衫数量短缺的责任在中国某服装

进出口公司一方；第二，买卖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约定的贸易

术语是FOB，根据该术语，货物由卖方交付承运人后，当货

物跨过承运人的船舷时，货物灭失的风险就转移给了买方，

作为卖方的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就不应为此承当任何责任

，而作为买方的墨西哥某外贸公司应当追究承运人香港某远

洋运输公司或有关的保险公司的责任；再次，墨西哥某外贸

公司是在货物到达墨西哥的港口后才对这批货物进行了检验

，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认为在该公司并未知晓的情况下墨

西哥某外贸公司就单方面对这批货物进行了检验，这对中国

某服装进出口公司来说是不公平的，检测的结果也是不能被

接受的。 在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提出抗辩理由后，墨西哥

某外贸公司认为对方的抗辩有一定的理由，就转而向这批货

物的承运人香港某远洋运输公司发去了一封电报，要求该公

司承担这批运动衫在运输途中灭失给该公司造成的损失。香

港某远洋运输公司在收到电报后立即进行了答复。该公司一

方面声称自己在运输货物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失，另一方

面还向墨西哥某外贸公司出示了一张“保函”。原来在中国

某服装进出口公司准备交付货物的时候，交货的最终期限已

经临近，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为了及时交货，特别是为了

让承运人立即签发提单以便该公司能够马上到银行议付货款

，因此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就在承运人并未对全部货物进

行检查的情况下，要求香港某远洋运输公司出具清洁提单，



并且保证如果因货物残损短缺而导致一切损失，都由中国某

服装进出口公司、而非香港某远洋运输公司承担。墨西哥某

外贸公司为此再次向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提出要求该公司

承担货物灭失的全部责任。 本案的焦点何在？ 本案是一起因

为数量短缺引起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但是很明显，数

量短缺是在货物运输的过程中发生的，对本案的举证工作也

是围绕有关的当事人是否在运输过程中适当地履行了其义务

而展开的。 首先要明确的是，买卖双方约定在合同中采用的

贸易术语是FOB。正如卖方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在其答辩

中所阐述的，当货物在指定的装运港越过船舷，卖方即完成

了交货。这也就意味着买方应当从货物越过船舷的那一刻起

就承担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也就是说，只要在这批

货物没有越过船舷前没有发生损坏或灭失的现象，卖方就不

承担任何责任。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的是，FOB术语与CIF术

语最大的不同就是FOB术语并不要求卖方订立与货物运输有

关的运输合同或保险合同，但是CIF术语却要求卖方履行此类

义务。但是无论是在FOB还是在CIF的情况下，货物风险转移

的标志都是货物是否越过了船舷。因此，只要货物一越过船

舷，就应当由买方承担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至于买方如

何承担风险，是否再要求承运人或保险人承担责任，就完全

是买方自己的事了，与卖方没有任何关系。 既然是这样的话

，判断责任如何承担的依据就是这批运动衫的数量短缺究竟

是在何时发生的。如果是在货物越过船舷之前发生了损害或

灭失，毫无疑问应当由作为卖方的中国某服装进出口公司承

担；如果是在货物越过船舷之后发生了损害或灭失，就应当

由作为买方的墨西哥某外贸公司承担责任，或者由墨西哥某



外贸公司要求承运人或保险人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判

断这批运动衫数量短缺在何时发生的最重要依据就是提单了

。 提单在本案中的作用是怎样的？ 提单是在国际货物买卖中

的重要文件。提单是托运人向承运人托运货物，在货物装船

后或在承运人收到货物后，由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的

，证明收到提单上所载明的货物，允诺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目

的地并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的凭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